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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禁區擬闢邊境禁區擬闢􀎠􀎠商業走廊商業走廊􀎡􀎡
設商舖貨倉陳列室食肆等設施

邊境禁區土地用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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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禁區主要規劃用途建議
範圍

西部
（米埔至
羅湖一帶）

中部
（羅湖至

香園圍一帶）

東部
（香園圍至
沙頭角一帶）

主要用途

1﹒闢設落馬洲發展走廊連接古洞北新發展區，配合落馬洲河套區發展，具潛
力提供地區性的商業、購物及娛樂設施

2﹒馬草壟設立全港首個生態旅舍，興建約80間旅舍，俯瞰蠔殼圍的大片魚塘
與濕地

3﹒馬草壟一帶發展休閒農業，如龍溪公立學校校舍改裝成生態旅遊教育中心

1﹒缸瓦甫現有7公頃已平整土地興建低密度住宅，樓高3至6層；恐龍坑10
公頃土地發展低密度住宅，樓高4層

2﹒文錦渡口岸以南40公頃地區發展支援設施，為跨界貿易、物流活動提供支
援，例如批發中心、貨倉、陳列室、特賣場、大型產品的展覽和陳列場地

3﹒香園圍發展戶外康樂用途，如騎馬、露營、寵物訓練和歷奇遊戲等

1﹒發展紅花嶺郊野公園，佔地約476公頃，包括其特殊科學價值的蓮麻坑鉛
礦，連接八仙嶺郊野公園和深圳梧桐山國家森林公園的生態走廊

香園圍村

擬議生態旅舍

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進入第二階段，城
規會今日開會討論顧問建議的發展計劃草圖。
整個研究範圍全長十八公里，由東面的沙頭角
橫跨至西面的后海灣，由於北面就是深圳福田
及羅湖，為充分利用邊境位置優勢，顧問建議
，在鄰近落馬洲河套區和古洞北新發展區闢設
落馬洲發展走廊，而毗鄰文錦渡口岸以南大約
四十公頃的土地，就闢設文錦渡發展走廊。

分設落馬洲及文錦渡
落馬洲發展走廊覆蓋落馬洲支線與粉嶺公

路，非常接近落馬洲邊境口岸與落馬洲支線邊
境口岸，來往港深兩地的旅客可以方便前往，
故此具有潛力提供地區性的商業、購物及娛樂
設施，既支援落馬洲河套區未來發展用途，也
可滿足穿梭兩地旅客的需要。

文錦渡發展走廊鄰近文錦渡邊境口岸與羅
湖邊境口岸，港鐵東鐵線就在附近。顧問建議
，該處發展地積比率不應超過零點四倍，建築
物高度不應超過九米，可提供支援設施例如批
發中心、貨倉、陳列室、特賣場、大型產品如
傢具、陶瓷、園藝裝飾及機械零件等展覽和陳
列場地，也可提供食肆、店舖、服務行業、超
級市場、加油站等商業及零售服務設施，吸引
附近及羅湖區居民使用。不過，研究報告特別
指出，有關發展須配合該區的鄉郊景觀特色及
不會造成污染。

至於將會興建的蓮塘／香園圍新口岸，在
口岸以南毗鄰坪輋與打鼓嶺新發展區，顧問認
為在配合地區策略性發展及不損害鄉郊環境的
前提下，長遠有潛力成為發展走廊，提供包括
大型的鄉郊市集、農產品展覽、度假住宿服務
及商業零售設施等，促進本土經濟發展。

規劃師憂損自然保育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林金貴表示，歡

迎在禁區釋出土地引入商業設施。該會在第一
階段諮詢時，已建議發展商業與購物設施，吸
引內地來港一日遊或短途旅遊人士到來購物，
廣東省一帶廠商的優良製成品，也可在邊境禁
區展銷，方便海外買家採購，為地區居民提供
就業機會，不用長途跋涉出市區返工。

規劃師學會副會長陳劍安稱，邊境禁區由
於五十年來凍結發展，極具自然保育價值，第
一階段諮詢時也建議作保育用途。對於引入商
業元素，他相信若發展 Factory Outlet（特賣
場），可吸引到不願花錢在港過夜住宿的內地
旅客，一日遊來港購物，但政府應先確定目標
顧客群的檔次，例如是想吸引深圳打工仔抑或
北京高收入人士。他指出，沙頭角已有購物娛
樂設施，與其在新土地上發展而日後可能威脅
自然生態保育，不如設法解決偷渡等保安問題
，活化沙頭角現有設施。

【本報訊】邊境禁區由於大部分是濕地
、山丘地帶及自然景觀，規劃署顧問建議，
應在日後釋出的土地推廣以自然生態、文化
及農業康樂為本的旅遊活動，包括在馬草壟
設立全港首個生態旅舍，在香園圍發展騎馬
、露營等戶外康樂設施及文物主題遠足徑，
推廣文化觀光旅遊。顧問並建議將紅花嶺納
入郊野公園範圍，長遠逐步發展為生態、康
樂及文化旅遊點。

設全港首個生態旅舍
顧問研究指出，在未來約二十年間，邊

境禁區釋出的土地可展望為繼續保留作香港
和深圳之間的綠色緩衝區，除可作為重要的
視覺調劑地帶外，更可紓緩熱島效應。區內
可進行文化遺產旅遊和生態旅遊、休閒耕種
、康樂活動和低層住宅發展，建設規模與鄉
郊環境和景觀互相配合，為經濟、環境及社
區帶來一定效益。

在邊境禁區的西部，顧問建議在馬草壟
的山坡約十四公頃土地，設立全港首個生態
旅舍，興建大約八十間旅舍，樓高不超過六
米即大約兩層樓，俯瞰蠔殼圍的大片魚塘與
濕地，為生態遊客提供幽靜的度假住宿設施
，並透過環保設施如使用循環再用物料和太
陽能系統，推廣綠色生活。馬草壟一帶農地
更可結合附近的自然生態環境，發展休閒農

業，例如將已廢棄的龍溪公立學校校舍，改
裝為生態旅遊教育中心，作度假營或其他康
樂設施用途，並可連接現有的遠足徑和擬議
的單車徑，讓旅客漫步或踏單車欣賞魚塘、
鷺鳥林及風水林等自然景觀。

在邊境禁區中部的香園圍一帶鄉村，可
配合禁區開放後的旅遊發展，在合適地點闢
設配套商業與零售設施，例如商店、咖啡店
、農家菜、農作物銷售、農墟市場、提供導
賞和民宿服務等，為推廣農業、生態及文物
旅遊、遠足、踏單車和戶外康樂活動提供支
援。現有的遠足徑可加設文物主題，將富文
化特色的村落與農耕活動融合起來，推廣文
化觀光旅遊。

邊境禁區東部的紅花嶺與周邊山丘林地
，有高度的保育價值，顧問建議將佔地約四
百七十六公頃範圍，包括蓮麻坑鉛礦，以及
連接八仙嶺郊野公園和深圳梧桐山國家森林
公園的生態走廊，發展為郊野公園。公園兩
旁數個擁有傳統風水林和風水塘的村落，可
由現有的遠足徑和擬議的單車徑連接起來，
村內廢棄校舍可發展為度假營、博物館或旅
遊推廣中心，加上具特殊科學價值的蓮麻坑
河溪，配合周邊發展的農耕及康樂用途，相
信可吸引遊人，逐步發展為生態、康樂及文
化旅遊點。

【本報訊】在今次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
究中，規劃署建議將文錦渡以南的缸瓦甫及
恐龍坑，預留約十七公頃土地，發展成為低
密度住宅。但有測量師認為，規劃中撥出用
作住宅用途的土地不多，無助紓緩住宅供應
緊張的問題。

規劃署建議將缸瓦甫綜合發展區現時約
七公頃已平整的土地，興建成為低密度的住
宅。規劃署指出，缸瓦甫地積比率約可達一
點五倍，建議住宅高度由三至六層不等。為
配合當地的環境，規劃署構思有關的屋宇設
計應融入綠化色彩和環保建築特色，並採用
適當的環保措施，如低碳排放、節能設計、
循環用水系統和減少廢物措施等，從而推廣
可持續生活的概念。

至於在恐龍坑附近地區約十公頃的土地
，現時主要用作露天貯物及停車場等用途。

為進一步改善當地環境，規劃署建議將該地
發展成為住宅用途，地積比率及住宅高度上
限為零點七五倍及四層，可與鄉郊景觀互相
協調。

規劃署估計，開放邊境禁區後，可為當
地增加三萬多名人口，並創造四千多個就業
機會，為邊境禁區帶來經濟及發展機遇。

城規會今天內會討論有關研究。城規會
副主席黃澤恩表示，土地是否用作住宅用途
，仍要考慮多項因素，包括當地環境是否許
可、如何保護當地的生態、當地的業權分布
、排水供水系統，以致工程時會否製造大量
噪音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再作研究。測
量師陳超國表示，今次規劃中撥出用作住宅
用地不多，估計該兩地整體住宅供應量只有
約一百萬呎，認為無助紓緩住宅供應緊張的
問題。

邊境禁區釋放二千四百公頃邊境禁區釋放二千四百公頃
土地的規劃研究已初步完成，規土地的規劃研究已初步完成，規
劃署顧問並闢設兩條發展走廊。劃署顧問並闢設兩條發展走廊。
圖為落馬洲圖為落馬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邊境禁區釋放二千四百公頃土地的規劃研究初步完成，規劃署顧問建
議，除發展低密度住宅與自然保育康樂用途外，並加入商業元素，闢設兩
條發展走廊，西部的 「落馬洲發展走廊」 有潛力提供購物與娛樂設施，中
部的 「文錦渡發展走廊」 則可發展支援設施，為跨界貿易與物流活動提供
支援。地區鄉事人士歡迎建議，認為有助增加地區就業機會。有規劃師則
認為，與其在新土地上開發商業購物娛樂設施，不如活化沙頭角已有的同
類設施，避免影響禁區內的自然保育。

本報記者 梁少儀 黃俊鋒

推生態文化農業旅遊

預留17公頃地發展住宅

香園圍一帶
擬發展戶外康樂
用途，如騎馬、
露營和歷奇遊戲
等

馬草壟山坡十四公頃土地擬設立全港首
個生態旅舍

施政報告未獲切實認真辯論
行政長官曾蔭權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群策創新天》，經過前、昨兩天在立法
會的辯論後，今日將會就致謝動議及四項
有關修訂動議進行表決。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聽取行政
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是立法會
議員十項職權中的第四項；而從連日各方
反應看來，今年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以及
四項修訂，包括所謂的 「譴責」 動議，在
會上得到通過的可能性都不大，即所謂的
「五大皆空」 。

對市民大眾而言， 「五大皆空」 的意
義是什麼？一個既不是致謝、又不是譴責
的結果，是否代表部分立法會議員並未有
盡到他們的責任，有關辯論和表決根本沒
有從本港經濟、社會、民生層面作出實質
討論，而只是尋求一種政治上的表態和向
特首施壓？果真如此，這難道是向市民、
社會負責和可以接受的做法？

事實是，自施政報告發表以來，以至
前、昨兩天立法會上的發言，反對派議員
以及個別傳媒的關注焦點，根本不是施政
報告中提出的任何關乎香港短、中、長期

發展的構思或規劃，而是一窩蜂的只集中
到一個議題上，就是質疑派發一百元慳電
膽券是 「明益」 特首親家，彷彿一份施政
報告就是 「慳電膽報告」 ，其餘一切內容
都不存在。然而，只要翻開一份施政報告
，值得議員討論和關乎公眾利益的議題又
遠遠何止一個慳電膽？六項優勢產業到底
是否真具優勢、是否可行？傳統四大支柱
產業又如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還有加強
粵港合作、港台交流、保育中環、低碳經
濟以至校園驗毒計劃、公務員薪酬及職系
檢討等，全都關乎本港當前和長遠的發展
，難道都不值得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
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幫助特首和特區政
府更好、更有效依法施政？

更何況，即使在慳電膽問題上，核心
或焦點也應該在於如何進一步推動低碳經
濟、落實節能措施，引導市民更好認識家
居室內照明裝置和能源效益以及地球氣候
暖化的關係，大家都自覺參與到節能和減
排的行列中去。當然，派發慳電膽券的方
案是否理想，是否可以有更彈性的做法，
以及因此容許電燈公司調高每度電的收費

是否合理，都可以討論及提出修改，政府
必須認真聽取及改善，然而個別傳媒及反
對派議員圍繞慳電膽的討論卻根本不是節
能減排，而是將之歪曲為什麼「利益輸送」
、「明益親家」，而且完全不理會當事人的
解釋和感受，指桑罵槐沒完沒了。如此市
民和政府都不可能從中有任何得益，而社
會也被搞得擾擾攘攘和不安、分化。

當然，施政報告除慳電膽問題被扭曲
外，部分盡責議員和基層市民對 「報告」
沒有提出更多即時、有效的利民紓困措施
也確有微詞。這一方面是由於前兩年的施
政報告 「派糖」 之策已 「深入人心」 ，一
旦不派，市民就會感到失望，而部分市民
確實也至今未能擺脫金融海嘯帶來的困境
，基層就業情況亦不理想，加上近日豪宅
樓價瘋狂飆升，政府應對不夠及時和清晰
，都令市民對施政報告給予一般以至冷漠
的回應。這是不能夠責怪市民的。對此，
特首和特區政府必須進一步認真聽取民意
，擇善固執的同時更要從善如流，切實把
施政為民、福為民開成為一切施政的出發
點和最終目標。

社 評

關 昭

市民應支持家居節能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在立法會上

就有關派發慳電膽券政策的制訂出台經過
作出了詳細的交代。

事實是，在本港推行高節能效益的慳
電膽，應該是一項長遠的、科學的、民生
的政策，而不是什麼政治議題；然而，由
於個別傳媒和反對派議員的捕風捉影、無
中生有，硬是搞出個什麼 「明益親家」 的
質疑，以至整個政策的提出和目的性都被
改變了性質，這是十分荒唐和可笑的。

推行節能慳電膽而被扭曲成政治化攻
擊，這也可說是本港個別傳媒和反對派議
員的 「一大發明」 ，其他一些環保國家和
城市如果知道了，恐怕都會如丈八金剛摸
不頭腦，不明白慳電膽如何可以被政治
化。

因此，作為一個現代文明、法治城市
一分子，市民大眾不僅不應再為那些 「政
治慳電膽」 謬論所左右，而是應該 「返本
歸源」 ，從正面來進一步認識節能減排、
低碳經濟的國際環保大潮流，以及本港在
這些方面該如何追上，個人又可以作出哪
些配合。

原來，在能源的使用上，照明佔家居
用電量的百分之十六，而傳統鎢絲燈膽比
慳電膽的耗能程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也就
是說，一旦棄用鎢絲膽而改用慳電膽，不
止節能，家居電費的開支也會隨之而減少
。當然，眼前慳電膽的售價遠高於鎢絲膽
，這也是政府要派發一百元慳電膽券以鼓
勵市民 「換膽」 的原因。

連日有一些報道說，慳電膽含水銀，
棄置時也不環保，而且還有LED燈膽比慳
電膽更慳電，政府為何只推慳電膽？對此
，邱騰華昨日的解釋也是合理和可以接受
的，因為慳電膽的推出使用已有相當一段
時日，牌子多、品種也多，市場比較成熟
，有利市民消費時作出選擇。而LED膽在
市場供應上還未成熟，可供選擇的品種及
牌子均不多。

至於棄置問題，未來政府將會要求參
與派發慳電膽券計劃的零售商負起回收之
責，把用完的慳電膽集中處理，減低對環
境污染的影響，看來考慮是周全的。

井水集


